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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新法速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第二部分 天津新法速递

□《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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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供稿人：李华明/顾新

【颁布日期】2014年 12月 16日

【施行日期】2014年 12月 16日

【颁布机构】国务院办公厅

【发文字号】国办发明电〔2014〕28号

2014年 12月 16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 2015年部分节假日
安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的规定，2015年的法定
节日放假调休日期，具体如下：

法定节日 放假日期 上班/补休日期

元旦

1 月 1 日至 3 日放假，共 3 天

（其中，1 月 1 日为法定节

日）

1月 4日（星期日）上班

春节

2 月 18 日至 24 日放假，共 7

天（其中，2月 19 日、2 月 20

日及 2月 21 日为法定节日）

2 月 15 日（星期日）、2 月 28 日

（星期六）上班

清明节

4 月 4 日至 6 日放假，共 3 天

（其中，4 月 5 日为法定节

日）

4月 6日（星期一）为补休

劳动节

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放假，共

3 天（其中，5 月 1 日为法定

节日）

端午节

6 月 20 日至 22 日放假，共 3

天（其中，6月 20 日为法定节

日）

6月 22 日（星期一）为补休

中秋节

9 月 26 日至 27 日放假，共 2

天（其中，9月 27 日为法定节

日）

国庆节

10 月 1 日至 7 日放假，共 7天

（其中 10 月 1 日、2 日、3 日

为法定节日）

10 月 10 日（星期六）上班

【提示】根据《通知》的安排，2015 年春节将恢复除夕放假，但放

假时间仍为 7天。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

假办法〉的决定》的规定，仍然是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即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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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2月 20 日及 2月 21 日）为法定节日，除夕当天（即 2月 18 日）

仅为调休。

此外，《通知》规定中秋节仅当天放假，不补休。由于 2015 年中秋

恰逢周末，按照往年惯例本应在工作日补假，但根据《通知》，仅周

六、日（即 9月 26 日、9月 27 日）放假 2天。对此，相关部门解释称，

因 2015 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相邻近，如果中秋节在 9月 28 日补假，国庆

节后 10月 10 日、11 日（周六、日）就都需上班，为避免大家连上 9天

班，中秋节的补假放在了国庆节一起安排，国庆节后仅 10月 10 日（周

六）上班。

□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暂行规定
供稿人：陈庄

【颁布日期】2014年 11月 14日

【施行日期】2015年 1月 1日

【颁布机构】天津市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局 天津市财政局

【发文字号】津人社局发〔2014〕90号

为了从社会保险费的资金流向源头上进行管理，消除安全隐患，保

证劳务派遣单位按时足额缴纳被派遣劳动者社会保险费，维护被派遣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天津市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局和天津市财政局，于

2014年 11月 14日印发了《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暂行规
定》的通知，并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现将《规定》的主要内容介
绍如下：

一、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的缴纳义务

根据《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用工单位负责代劳务派遣单位，为本

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劳务派遣单位应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及其被派遣劳动者的个人缴费部分，用工单位不再拨付到劳务

派遣单位，直接缴纳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劳务派遣单位应督促用工单

位按时足额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提示】上述第三条是此次《规定》的核心内容，之前由派遣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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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务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此次《规定》施行后，则应当由用工

单位负责代缴劳务派遣单位及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

二、社保待遇的办理手续

根据《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被派遣劳动者，按照

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被派遣劳动者享受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待遇由劳务派遣单位

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提示】根据《规定》的内容，虽然自 2015年 1月 1日期，由用工
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但是，在被派遣劳动者实际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时，还是由派遣单位负责办理具体的手续。

三、用工单位为被派遣缴纳社保的操作流程

根据《规定》第七条的规定，用工单位代劳务派遣单位为被派遣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按如下程序办理：

（一）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应对被派遣劳动者的参保人数、缴

费基数、缴费金额等信息进行核对后，由用工单位向其参保区县的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报缴费手续，并由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在《天

津市社会保险基数名册》、《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人员登记、变动名册》

上盖章确认。

（二）用工单位在缴费申报后，将劳务派遣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应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直接缴纳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应出具收费凭证及《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劳务派遣单位）》。

（三）用工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后，应将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出具的《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劳务派遣单位）》交付劳务

派遣单位，作为劳务派遣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证。劳务派遣单位应

按月与用工单位核对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信息。

（四）劳务派遣单位向用工单位收取的全部价款，以及用工单位为

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应全额开具发票。被派遣劳动者工

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应在同一张发票中注明。税务部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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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劳务派遣单位）》计算个人所得税扣减金

额。

【提示】本条主要规定了用工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相

关程序，经我们总结，具体如下：

1、由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就参保人数、缴费基数、缴费金额等
信息进行核对；

2、由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在《天津市社会保险基数名册》、《天
津市社会保险缴费人员登记、变动名册》上盖章确认；

3、用工单位向其参保区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报缴费手续；
4、用工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5、社保机构为用工单位出具相关证明；
6、用工单位将社保机构出具的证明交给派遣单位；
7、劳务派遣单位按照向用工单位收取的全部价款及社会保险费用的

金额，向用工单位开具发票。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上述流程是我们根据《规定》的内容进行的总

结，实践操作中，具体经办部门可能会有其他要求，建议在具体操作

前，向社保经办部门进行确认。

另外，用工单位在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之前，应当首先与

派遣单位变更《劳务派遣合同》，将社会保险费用从向派遣单位支付的费

用中予以扣除。

四、关于承揽、加工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根据《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以承揽、外包等名义，按劳务派遣用

工形式使用劳动者的，按照本暂行规定执行；未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使

用劳动者，但使用发包单位场所等生产经营设施进行生产经营服务的，

应在发包单位场所等生产经营设施坐落地社保经办机构参加社会保险。

【提示】根据该规定，今后，公司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的，只要第

三方使用发包单位生产经营设施进行生产的，则第三方应当在发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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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社保机构缴纳社会保险。

五、关于罚则

根据《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劳务派遣用工过程中，未按时足额为

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有关部门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予

以查处。

【提示】根据该规定，只有未按时足额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有关部门才给予查处，也就是说，本规定处罚的情形主要还是

没有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虽然用工单位未按照该规定

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保，但只要派遣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保

的，用工单位也不会受到处罚。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上述理解是我们根据《规定》的内容进行的分

析，为了避免风险，用工单位还是应当按照《规定》为被派遣劳动者缴

纳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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